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股票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参与行权的激励对象共计

１９７

名

，

行权股票期权共计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股

，

行权股票上市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其中公司现任高管范小平

、

徐欣公

、

区智明

、

周红艳

、

陈秋有

、

朱闽翀共计持有的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股自该上市日期起按相关规定锁定

６

个月

；

其余

１９１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

９

，

３２４

，

２２４

股无锁定期

，

８

名激励对象本次放弃行权

，

涉及的股票期权为

１７０

，

２４０

股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０８

年度

）（

草案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股权激励

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本计划拟授予

２５７

名激励对象

１３４０

万股股票期权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公司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为股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公司发布

《

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

６

名参与激励计划的员工由于

离职

，

拟被授予的

７．９

万股股票期权被取消

，

调整后本计划拟授予

２５１

名激励对象

１３３２．１

万股股票期权

，

占

本公司股本总额

１３４００

万股的

９．９４％

；

本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公司

Ａ

股股票

；

激

励对象的范围为本公司董事

、

高管

、

关键岗位员工及其控股子公司关键岗位员工

２５１

人

；

本计划的股票来

源为德美化工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

。

激励对象可根据本计划规定的条件行使股票认购权

，

每份

股票期权可认购本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一股普通股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

权登记完成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及可行权的议案

》。

本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行权价格为

１７．３８

元

。

公

司授予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基准数量如下

：

姓名

合计拟授予股票

期权

（

万股

）

合计占本计划拟授予

股票期权数量的比例

合计占本计划开始时

总股本的比例

一

、

董事

、

高管

、

核心管理人员

１

董事

、

副总经理 范小平

３６ ２．６８７％ ０．２６９％

２

营销中心主任 徐欣公

３０ ２．２３９％ ０．２２４％

３

财务负责人 周红艳

３０ ２．２３９％ ０．２２４％

４

福建公司经理 陈秋有

３０ ２．２３９％ ０．２２４％

５

首席技术专家 胡家智

３６ ２．６８７％ ０．２６８％

６

营销总监 郝结明

２５ １．８６６％ ０．１８７％

７

服务中心主任 刘金华

２５ １．８６６％ ０．１８７％

８

研发中心主任 郭玉良

２５ １．８６６％ ０．１８７％

小计

－ ２３７ １７． ７９１％ １．７６９％

二

、

其他关键岗位员工

２４３

人

１０９５．１０ ８２．２０９％ ８．１７２％

合计

２５１

人

１３３２．１０ １００％ ９．９４１％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及可行权的议案

》，

该议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施的分红派息方案而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此次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为

１７．２２

元

。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

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及有关事项的议案

》。

因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调整股权激励

计划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

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１３１．３６

万股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０．７６２５

元

。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公司已完成首期行权相关股份的登记手续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其中

３

名现任高管范小平

、

周红艳

、

郝结明持有的

４３．６８

万股自该上市日期起按相关规定锁定

６

个月

，

其余

２３５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

５８５．４３２

万股无锁定期

。

１３

名激励对象本次未行权

，

涉及的股票期权为

１０．２９６

万股

。

所有参与本次行权的

２３８

名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向公司足额缴纳的行权资金

６７

，

７０８

，

１７９

元

。

本次激励对象向公司缴纳的行权资金

６７

，

７０８

，

１７９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就此事出具了

（

２００９

）

深南验字第

１００

号验

资报告

，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股本人民币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业经深

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出具深南验字

（

２００６

）

第

０４９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止

，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０

，

６９１

，

１２０．００

元

，

股本人民币

２２０

，

６９１

，

１２０．００

元

。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调

整及第二期可行权的议案

》。

因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施的分红派息方案而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

，

此次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１０．６０２５

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接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

，

公司参与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的被激励人员中有

２３

名被激励人员已办理退休和离职手续

，

该

２３

名员工中包含原

１３

名未

进行第一期行权的员工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二条的规定

，

公司上述人员将全部取消其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

，

并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结束后对上述人员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

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

。

调整后股权期权激励数量为

２１

，

０３１

，

４７２

份

，

其中拟注销

５１５

，

６８０

份

；

行权价格为

７．５７３２

元

。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

调整后行权价格为

７．４５３２

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接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

，

公司被激励人员中有

７

名被激励人员已离职

手续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二条的规定

，

公司上述人员将全部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并在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后

，

统一对上述人员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

此次涉及拟注销

２０．０７０４

万份期权

。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行权价格调整

及第三期可行权的议案

》。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

调整后行权价格为

７．３４３２

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接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

，

公司被激励人员中有

１６

名被激励人员已离职

手续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二条的规定

，

公司上述人员将全部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并在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后

，

统一对上述人员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

此次涉及拟注销

４９．１００８

万份期权

。

二

、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情况表

日 期

期权

数量

（

份

）

行权价

格

（

元

）

激励

对象

人数

本次

行权

数量

（

股

）

累计

行权

数量

（

股

）

本次

注销

数量

（

份

）

累计注

销

数量

（

份

）

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２００８－８－１８ 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８ ２５７ － － － －

２００８－９－１０ １３

，

３２１

，

０００ １７．３８ ２５１ － － ７９

，

０００ ７９

，

０００

６

名员工离职

，

拟授予的

７．９

万

股期权被取消

，

公司经登记的

股票期权为

１３３２．１

万份

２００９－９－１０ １３

，

３２１

，

０００ １７．２２ ２５１ － － － ７９

，

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度 分 红 每

１０

股 派

１．６

元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７．２２

元

２００９－９－１８ ２１

，

３１３

，

６００ １０．７６２５ ２５１ － － － ７９

，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中期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调

整期权数量为

２１３１．３６

万份

，

期

权价格为

１０．７６２５

元

２００９－９－２５ １５

，

０２２

，

４８０ １０．７６２５ ２３８ ６

，

２９１

，

１２０ ６

，

２９１

，

１２０ ０ ７９

，

０００

实施第一期行权

，

１３

名员工因

离 职 未 行 权

，

累 计 拟 注 销

１０．２９６

万份期权

２０１０－８－２４ １５

，

０２２

，

４８０ １０．６０２５ ２２８ ０ ０ ０ ７９

，

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度 分 红 每

１０

股 派

１．６

元

，

行权价 格调整 为

１０．６０２５

元

，

２３

名员工离职

（

含未实施第

一期行权的

１３

名员工

），

累计

拟注销

５１．５６８

万份期权

２０１１－４－１４ ２１

，

０３１

，

４７２ ７．５７３２ ２２８ ０ ０ ０ ７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中期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

调

整期权数量为

２０３０．９５２

万股

，

期权价格为

７．５７３２

元

，

累计拟

注销

７２．１９５２

万份期权

２０１１－５－１９ ２１

，

０３１

，

４７２ ７．４５３２ ２２１ ０ ０ ０ ７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度 分 红 每

１０

股 派

１．２

元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７．４５３２

元

；

７

名员工离职

，

此次涉及拟注销

２０．０７０４

万份期权

；

累计拟注销

９２．２６５６２

万份期权

。

２０１１－５－２６ １２

，

４１３

，

４０８ ７．４５３２ ２２１ ８

，

６１８

，

０６４ １４

，

９０９

，

１８４ ０ ７９

，

０００

实施第二期行权

２０１２－５－１９ １２

，

４１３

，

４０８ ７．３４３２ ２０５ ０ ０ ０ ７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度 分 红 每

１０

股 派

１．１

元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７．３４３２

元

；

１６

名员工离职

，

此次涉及拟注

销

４９．１００８

万份期权

；

累计拟注

销

１４１．３６６４

万份期权

。

三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的情况说明

１

������

公司未出现导致本计划失效的法定或本计划规定的下述

情形

：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授权日前最近一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没有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

������

公司未出现导致本计划失效的法定或本计

划规定的下述情形

：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

２

）

授权日前最近一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没有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个人未出现导致其丧失行权资格的法定情形及

本计划规定的下述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

（

４

）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

他情形

。

������

激励对象个人未出现导致其丧失行权资格

的法定情形及本计划规定的下述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

４

）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

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３

������

行权条件

，

其中营业总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率的比较基期

均为

２００７

年度

，

假设本计划授权日所在年度为

Ｔ

年

：

（

１

）

首次行权条件为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Ｔ

年度净利润复合

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并且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Ｔ

年度营业总收入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

２

）

第二次行权条件为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Ｔ＋１

年度净利

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并且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Ｔ＋１

年度营业

总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即

Ｔ＋１

年度与

２００７

年度相

比累计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４％

、

累计营业总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

３２．２５％

。

（

３

）

第三次行权条件为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Ｔ＋２

年度净利

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并且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Ｔ＋２

年度营业

总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即

Ｔ＋２

年度与

２００７

年度相

比累计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２．８％

、

累计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

５２．０８７５％

。

净利润与营业总收入均以各年度经审计的指标为准

，

净

利润采用新会计准则计算

，

且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

根据新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

，

此次为激励计划计

提的期权费用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

，

不能作为非经常

性损益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

������

根据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７１

，

７４５

，

３７３．５０

元

；

营业总收入为

７１１

，

１４９

，

８９８．０７

元

。

根据

《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２５

，

８５１

，

２７８．６９

元

，

营业

总收入为

１

，

０９９

，

８８８

，

０４６．１７

元

。

２００７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累计增长率

为

７５．４１％

（

不低于

７２．８％

），

营业总收入累计增

长率为

５４．６６％

（

不低于

５２．０８７５％

）。

４

������

根据公司

《

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个人综合考评结果与最

终行权挂钩

，

即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结果为

Ｂ

级及以上

方可以行权

，

核心管理人员和其他关键岗位员工考核结果为

Ｃ

级及以上方可以行权

。

������

根据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

》，

激励 对象

２０１０

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２

、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０８

年度

）（

草案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的被激励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公司

１９７

位激励

对象行权资格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和

《

公司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

作为公司本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公司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

定的全部行权条件

；

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

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

。

同意公司向激励

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０８

年度

）（

草案

）》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的被激励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公司

１９７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和

《

公司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本期

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公司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行权

条件

；

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

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

。

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本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４

、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００８

年度

）（

草案

）》（

以

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三期的被激励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公司

１９７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

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和

《

公司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本期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公司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行权条

件

；

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

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

。

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

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四

、

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

缴款

、

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

本次

１９７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股

，

参与激励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行权前

６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

具体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如下

：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票

期权数量

（

股

）

本次行权数量

（

股

）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已授予权益总量的百

分比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范小平 董事

、

副总经理

３２２

，

５６０ ３２２

，

５６０ １．０８

２

徐欣公

副总经理

、

供应

链总监

２６８

，

８００ ２６８

，

８００ ０．９１

３

区智明 副总经理

１９７

，

１２０ １９７

，

１２０ ０．６７

４

周红艳 财务总监

２６８

，

８００ ２６８

，

８００ ０．９１

５

陈秋有 营销总监

２６８

，

８００ ２６８

，

８００ ０．９１

６

朱闽翀 董事会秘书

１７９

，

２００ １７９

，

２００ ０．６０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５．０４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

１９１

名关键岗位员工小计

９

，

３２４

，

２２４ ９

，

３２４

，

２２４ ３１．２５％

合 计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３６．２９％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公司已完成本次行权相关股份的登记手续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其中

６

名现任高管范小平

、

徐欣公

、

区智明

、

陈秋有

、

周红艳

、

朱闽翀持有的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股自

该上市日期起按相关规定锁定

６

个月

；

其余

１９１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

９

，

３２４

，

２２４

股无锁定

期

；

８

名激励对象本次放弃行权

，

涉及的股票期权为

１７０

，

２４０

股

。

３

、

所有参与本次行权的

１９７

名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向公司足额缴纳的行权资金

７９

，

５２３

，

２１３．７７

元

。

４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就此事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

２０１２

）

字第

０１０２００９７

号验资报告

。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２

，

１００

，

８５９

元

，

股本人民币

３１２

，

１００

，

８５９

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止

，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２

，

９３０

，

３６３

元

，

股本人民币

３２２

，

９３０

，

３６３

元

。

５

、

本次激励对象向公司缴纳的行权资金

７９

，

５２３

，

２１３．７７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五

、

本期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权激励行权 小计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８１

，

３６１

，

６０２ ２６．０７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８２

，

８６６

，

８８２ ２５．６６

高管锁定股份

８１

，

３６１

，

６０２ ２６．０７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１

，

５０５

，

２８０ ８２

，

８６６

，

８８２ ２５．６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２３０

，

７３９

，

２５７ ７３．９３ ９

，

３２４

，

２２４ ９

，

３２４

，

２２４ ２４０

，

０６３

，

４８１ ７４．３４

三

、

股份总数

３１２

，

１００

，

８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１０

，

８２９

，

５０４ ３２２

，

９３０

，

３６３ １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扬律师

、

胡云云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德美化工本次行权涉及的行权

条件

、

激励对象

、

行权数量和行权时间安排均符合

《

管理办法

》、《

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以及其他相关

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上述法律意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４

、

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５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６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行权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２－２５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现场与传真方式相结合

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公司

３

名监事

、

４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的审议表决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酸等高新磷

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

》

的议案

。

本议案需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项目投资全文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巨潮资讯网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２８

号公告

。

二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在贵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

的议

案

。

设立子公司全文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２７

号公告

。

三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

股东大会通知全文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２６

号公告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瓮安县人民政府与本公司签订的

《

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投资协议书

》。

２

、《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３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２－２８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

及配套磷化工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复牌时间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开市时起复牌

。

风险提示

：

１

、

项目协议履行风险

：

（

１

）

本协议为框架性投资协议

，

在项目实际运作中存在不确定性

。

（

２

）

本协议约定

“

由于政策的调整导致本协议无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履行

，

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

协议

”，

协议能否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

（

３

）

本协议中提出的建设项目尚未进行立项

，

项目建设进程存在不确定性

；

（

４

）

本协议的生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协议能否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

２

、

项目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风险

：

（

１

）

矿权的取得尚需经过贵州省国土资源部门的招拍挂程序

，

能否获得矿权

、

数量及时间存在不

确定性

。

（

２

）

２０００

亩建设用地的取得尚需经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招拍挂程序

，

能否取得土地

、

数量及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

取得土地后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

（

３

）

经营矿产资源需要资质

，

项目实施主体能否取得合法资质及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

４

）

磷化工大型项目的环保尚需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评审

，

项目建设能否投产及投产时间存在

不确定性

。

３

、

项目实施风险

：

本项目投资较大

，

在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素

，

项目进度及后期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

。

４

、

项目资金筹措风险

：

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

，

拟采取自筹资金解决

，

如果项目主体无法及时筹措到足够的建设资金或资

金不能及时到位

，

项目将无法顺利建设

。

５

、

政策风险

：

（

１

）

投资项目对国家政策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

如果国家政策调整及外围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变化

，

将对项目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

（

２

）

国家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农业产业政策调整

、

化肥进出口政策调整等对企业经营业绩会产生影

响

，

项目投产后能否实现目标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

６

、

市场和盈利风险

：

（

１

）

本项目投产后公司规模迅速扩大

，

虽然目前市场对项目产品的需求旺盛

，

但本投资项目的盈

利分析是基于目前市场行情测算的

，

项目建设的未来预期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

（

２

）

复合肥属于大宗商品

，

存在市场销售半径的影响

，

若产品销售半径超过

５００

公里

，

存在增加运

输成本的风险

。

（

３

）

瓮安县政府承诺将所持有的瓮安县磷化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磷矿以坑口成本价格出售给本公

司

，

若不能满足项目生产需求

，

不足部分将在当地以市场价采购补充

。

瓮安县有本公司生产所需充足

的磷源市场

，

虽然不存在以市场价买不到磷原材料的可能

，

但存在以市场价采购磷原料的比例提高

、

预期收益减少的风险

。

（

４

）

若在项目投资工业园区同行业企业入住家数增多

，

会增大竞争风险

，

同时对销售业绩带来不

确定性

。

（

５

）

项目建成后

，

新增产能对公司老产能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

７

、

项目管理风险

：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资产规模将迅速扩大

，

如公司现有的管理架构

、

管理水平及管理人员若不

能相应提升

，

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

８

、

项目进程风险

：

（

１

）

项目建设规划分三期建设

，

由于无法预测的原因

，

第一期项目能否顺利进行存在不确定性

。

（

２

）

若整装勘探后计划配置矿权区平均含磷量低于

２３％

，

存在放弃矿权的风险

。

（

３

）

若发生不能取得矿权

，

存在拟投资

２２

亿元的磷矿配套项目无法进行和第二

、

三期项目不进行

的风险

。

（

３

）

若一期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故不能继续进行

，

此前投资存在不能收回或贬值的风险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磷资源

，

是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主营业

务产品复合肥的三大主要原材料之一

。

磷成本占传统复合肥原材料成本的比重在

３２％

左右

；

磷成本占

本协议投资项目高新磷肥的原材料成本的比重在

６０％

左右

。

本公司作为纯复合肥第一家上市公司

，

为适应国家

“

十二五

”

产业政策的调整

，

快速向主营业务产

业链的上游延伸

，

依托贵州瓮安丰富的磷矿资源及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

，

融合多年积累的国

内领先的经营高端复合肥的技术

，

建立布局国内市场的灌溉固体及液体型肥料

、

缓释长效肥料

、

测土

配方专用肥料的磷源生产基地

，

打造高效能

、

环保型

、

差异化

、

低成本

、

规模化的行业创新型企业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公司与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政府

（

以下简称

：“

瓮安县政府

”

或

“

甲方

”）

签订了

《

聚磷酸等高

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投资协议书

》，

该协议拟在贵州省省级工业园

（

瓮安县工业园区磷化工产

业园区

）

建设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

》

的

议案

。

本议案需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

《

关于在贵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

的议案

。

上述投资项目拟由贵州子公司实施

。

子公司的设立另见

公告

。

４

、

本协议中拟投资建设项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

交易

。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项目进展和公司资产变化而定

。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存在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的可能性

，

届时会按规则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项目名称

：

产能

２１０

万吨

／

年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

、

磷矿等项目

。

２

、

项目建设地点

：

瓮安县工业园区磷化工产业园区

。

３

、

项目实施主体

：

新设立的贵州全资子公司

（

名称待工商注册核准

）。

４

、

项目建设周期

：

预计全部项目建设期限为

５－７

年

。

５

、

项目建设规模及进程

：

（

１

）

项目主要产品是聚磷酸生产的灌溉型

、

长效型

、

中微元素型等高新磷复肥

。

项目初步规划分三

期建设

，

各期建设产能为

７０

万吨

／

年

。

其中

，

第一期预计投资

１８．５

亿元

，

预计开工后二年零六个月内投

产

；

第二期预计投资

１４．５

亿元

，

预计开工后

１

年半内建成

；

第三期预计投资

１３

亿元

，

预计开工后

１

年

半内建成

；

磷矿配套项目预计投资

２２

亿元

，

预计开工后

４

年内建成

。

第二

、

三期工程及磷矿配套项目

的建设是在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并获得配置磷矿的探矿权后进行

，

若不能按协议约定取得配置的矿

权

，

则第二

、

三期及磷矿配套项目工程将不再进行

。

（

２

）

公司与瓮安县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中约定

：“

甲方承诺在甲方辖区内新增磷矿资源完成整装

勘探并具备挂牌出让的条件后

，

且乙方项目建设投资不低于

１５

亿元

，

甲方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协调省

、

州国土资源等部门按照

“

积极引导

、

市场配置

”

的原则

，

通过招拍挂方式将甲方辖区内已探明平均品位

（

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２３％

以上

、

储量在

２

亿吨以上的采矿权向乙方配置

，

满足乙方项目的生产需求

。”

同时在协议中还约定

：“

甲方承诺只要乙方将第一期项目用地

７００

亩土地的征地款打入甲方监管

帐户

，

乙方就享有与已在瓮安投资建设的大型磷化工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同等优惠政策

”。

“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注入第一期

７００

亩项目用地

、

１００

亩生活用地的资

金

（

以实际需要为准

）”。

（

３

）

磷矿配套项目预计投资

２２

亿元

，

其中包括通过配矿取得探矿权后对矿山的详查

、

勘探

、

申请

采矿权和矿山的设计

、

建设及选矿等投资

，

该投资的前提是在项目主体取得配置磷矿的探矿权后进

行

。

预估项目进度及投资安排如下

：

时间进度 投资额

（

亿

）

主要投资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

取得探矿权后的详查

、

勘探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４

交政府采矿权税费价款

（

按现价

２

元

／

吨计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矿山的设计

、

采矿建设

（

按

４００

万吨矿

／

年产能预估

）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６

建设选矿厂

（

按

４００

万吨原矿

／

年处理产能估算

）

６

、

项目投资回收期及盈亏平衡点

（

以现行条件测算

）：

（

１

）

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

：

项目全部建成

，

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

（

含建设期

）

为

１１．１９

年

，

投资回收

期较长

。

测算依据

：（

累计现金流量现值开始为正的年份是项目开始的第几年

－１

）

＋

（

－

（

累计现金流量现

值开始为正前一年的累计现金流量现值

）

／

累计现金流量现值开始为正的年份的现金流量现值

）。

本项目累计现金流量现值开始为正的年份是项目开始的第

１３

年

，

累计现金流量现值开始为正前

一年的累计现金流量现值为

－２８

，

３３２

万元

，

累计现金流量现值开始为正的年份的现金流量现值为

５８

，

４１６

万元

，

所以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

１３－１

）

＋

（

－

（

－２８

，

３３２

）

／ ５８

，

４１６

）。

（

２

）

项目盈亏平衡点

：

按项目投产后的正常年份计算

，

采用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为

２８．３７％

，

表明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强

。

测算依据

：

年固定成本

／

（

年销售收入

／

年可变成本

）；

其中固定成

本

＝

原材料

（

原材料

、

燃料

、

动力消耗

、

包装物等

）

＋

生产工资及福利

；

年可变成本

＝

运营成本

＊０．９

。

上述分析参数详见

《

可行性研究报告

》。

７

、

项目投资估算

、

资金筹措及可能

（

以一期项目为例

）：

（

１

）

项目投资估算

：

一期投入资金预计为

１８．５

亿元

，

其中

，

包括用于磷肥项目的建设用地的征地投

入

；

道路

、

用地等公用设施投入

；

工程设备及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和硫酸

、

磷酸

、

聚磷酸及磷复肥

、

副品

回收等建设项目及流动资金

。

预估项目进度及投资安排如下

：

单位

：

亿元

时间进度 主要投资项目 投资额 资金来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征地

、

公用设施建设

、

项目可研

、

部分设施进场

２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公用设施建设

、

磷复肥项目建设

６

拟银行借款或公司发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公用设施建设

、

设施安装建设

７

拟公司发债或项目贷款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投产运营

３．５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达产运营

注

：

公用设施包括员工宿舍

、

生活娱乐

、

生活道路设施

、

通讯

、

通水排水

、

厂区主干道等

。

该等设施

权属项目公司

。

（

２

）

项目资金筹措及可能

：

一是本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

：

公司贷款较少

，

资产负债率低

，

偿债能力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３２．５０％

，

因资产负债率较低

，

融资空间较大

。

二是本公司在金融机构信用度高

：

与本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深圳本地的

８

家银行有

７

家对本

公司的信用评级等级全部为

ＡＡＡ

级

。

目前公司已经获得深圳市农业银行

、

深圳农发行

、

深圳工商银

行

、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等

８

家银行的授信额度

９．３

亿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底

，

本公司实际利用一年期银行借款

２．１

亿元

。

因此

，

一期项目最高融资额度未超过

６

亿

元

，

公司融资能力可以满足项目资金需要

。

８

、

资金成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

以一期项目为例

，

以现行条件测算

）：

根据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规定

，

一期项目发生的借款费用

，

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

，

予以资本化

，

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

其他借款费用

，

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

认为费用

，

计入当期损益

。

假设一期项目的投资金额全部通过借款筹措

，

按现行

１－３

年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６．６５％

计算

。

项

目投产后的收益有能力消化项目资金成本

。

经预计

，

一期项目建成达产后

，

预计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７

，

２００

万元

，

年期间费用

２５

，

１７９

万元

，

其中

：

年均资金成本

１１

，

８０３

万元

（

进入期间费用

），

预计实现

年税前利润

４１

，

７０１

万元

，

消化资金成本后的税后利润为

３１

，

２７６

万元

。

建设期产生的资金成本

２４

，

０５０

万元资本化

，

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

，

不进入当期损益

。

因此

，

项目资金成本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负面影

响

。

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如下

：

产品

一期产能

（

万吨

）

单价

（

元

／

吨

）

达产后年销售

销售成本

（

万元

）

销售毛利

（

万元

）

利润总额

（

万元

）

产量

（

万吨

）

销售收入

（

万元

）

高新磷肥项目

７０

中微元素强化高效高磷母粒

３０ ３

，

３００ ２４ ７９

，

２００ ４７

，

５２０ ３１

，

６８０

灌溉型特效高磷母粒

２０ ３

，

０００ １６ ４８

，

０００ ２８

，

８００ １９

，

２００

生物型长效高磷母粒

２０ ２

，

５００ １６ ４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总计

１６７

，

２００ １００

，

３２０ ６６

，

８８０ ４１

，

７０１

利润形成的合理性分析

：

按目前公司销售产品生产成本测算

，

假定一期项目达产后生产高新磷肥

使用的是公司自己开采的磷标矿

，

吨肥生产成本可降低

８００

元左右

，

吨肥销售毛利将提高

２５％

左右

，

高新磷肥的销售毛利率将达到

４０％

。（

兴发集团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１４１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反映公司磷矿石销

售毛利率为

８０．９４％

；

２０１０

年度磷矿石销售毛利率为

７３．６０％

。

见兴发集团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

２４

页

／

１１４

页

）。

９

、

固定资产折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

以一期项目为例

，

以现行条件测算

）：

根据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规定

，

项目建成后转为固定资产

，

按以下分类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并分别记入制造费用

、

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

。

预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

折旧率及折旧费如下

：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

％

）

年折旧率

（

％

）

年折旧费用

（

万

元

）

固定资产投资额

（

万

元

）

房屋及建筑物

８－２０

年

５ ４．７５－１１．８８ １

，

４２５．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机器设备

１０

年

５ ９．５０ １２

，

４２０．００ １５０

，

５００．００

运输设备

５

年

５ １９．００ ４７５．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电子及其他设备

５－７

年

５ １３．５７－１９．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７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０００．００

项目建成投产

，

其转固后发生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

由投产后产生的经营成本来承担

。

经初步测

算

，

项目的收益有能力消化项目每年发生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

第一期项目投产后其转固的固定资产

折旧费用每年

１．４７

亿元

，

分别由经营成本中的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承担

，

一期项目达产后

，

年主营业

务收入

１６７

，

２００

亿元

，

年均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约

１．４７

亿元进入相关费用

，

消化折旧费用后的年均税后

利润

３１

，

２７６

亿元

，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对本公司的业绩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

１０

、

项目无法顺利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

若一期项目建成后不能取得采矿权

，

存在磷矿配套项目无法实施和第二

、

三期不再进行的风险

，

此时

，

本公司将按现运营模式

，

在瓮安通过外购磷肥及磷酸等原料

，

继续发展灌溉肥料

、

缓释长效肥

料

、

测土配方肥料等高效肥料运营一期项目

，

但运营是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

１１

、

对市场如何消化新增产能情况说明

：

市场需求量

：

根据中国化工信息的复合肥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中国复混

（

合

）

肥施用量呈逐年

递增的趋势

，

平均增幅比例保持在

７％

左右

。

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

年度 施用量

（

万吨

：

折纯

）

同比

（

％

）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３．６ ８．２９

２００６ １３８５．９ ６．３１

２００７ １５０３ ８．４５

２００８ １６０８．６ ７．０３

２００９ １６９８．７ ５．６

从农业发展的趋势来分析

，

国家越来越重视粮食安全和菜篮子工程

，

加上饲料用的农产品的增

长

，

未来几年农业对复合肥的需求会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

。

市场供给量

：

从市场供给状态来看

，

复合肥正处在产品结构换代时期

，

随着国家节水农业及其设

施的推广和普及

，

适合节水农业的复合肥产品将迎来较广阔的市场

。

从目前的复合肥产能来看

，

总产

能达到

２

亿吨左右

，

相对需求量来看

，

已出现过剩

。

但从产能结构来看

，

落后的产能占比相对较大

，

部

分落后的生产工艺和养分处理技术已经开始进入淘汰计划

。

未来市场供应量增长速度相对趋缓

，

但产能置换速度相对较快

。

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

这一

置换速度可能会加快

；

随着农业发展以及食品安全的进步

、

水资源的逐渐稀缺

，

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及

其配套的高效复合肥产品显得尤为重要

。

目前全国

９．０５

亿亩灌溉面积中

，

工程设施节水面积仅占

４４．３％

；

在

２３

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中

，

农艺节水面积仅占

１７．４％

，

我国农业用水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

２０

个百分点

。

本公司在市场的地位

：

本公司在复合肥行业中处于技术相对领先的位置

，

高塔工艺技术的产业化

应用在国内企业中最早

，

其它工艺技术研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

产品的养分利用率比较高

。

由于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和

２００９

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

，

市场受到较大的影响

。

近两年

，

公司通过对渠道

、

产

品

、

品牌推广

、

研发

、

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优化和调整

，

未来几年公司有望取得较好的业绩

。

近年来

，

由于原材料成本的原因

，

公司在产品成本控制方面相对比较被动

，

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受到一定的影响

。

如果能够取得原材料方面的成本优势

，

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

本公司在市场的占比

：

复合肥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低

，

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兼并

、

重组

、

以及产业链

优化等现象将会逐步出现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在复合肥行业的占有率约为

２％

，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

预计

未来的市场占有率会逐步提升

。

１２

、

获得采矿权后每年预计采矿数量

：

目前

，

标的目标磷矿仍处于贵州省政府组织的整装勘探期

，

预计取得采矿权在投资协议生效后的

二年半左右

，

假设届时取得采矿权

，

正是一期项目预计完成建设投产的时间

，

按照项目达产要求测

算

：

一期项目

（

产能

７０

万吨

／

年

）

每年生产需要磷标矿

（

３０％

）

约为

８０－１２０

万吨

，

若三期项目全部建成

（

总产能

２１０

万吨

／

年

）

每年生产需要磷标矿

（

３０％

）

约为

３３０－３６０

万吨

／

年

，

实际采矿量以获得采矿权品

位情况

，

进行采选矿满足用矿需求为准

，

预估采矿

４００

万吨

／

年

。

１３

、

自己开采磷矿与购买磷矿的成本比较

：

以现行开采价格相比

，

自己开采投资项目所需磷矿折标矿的成本价约为

１５０－３００

元

／

吨

（

按贵州

瓮安整装勘探白岩背斜倾伏端磷矿开采地质条件估算开采成本

：

整装勘探白岩背斜倾伏端磷矿埋深

２００－１２００

米

，

开采需要洞采

，

按平均埋深

７００

米左右开采

，

五氧化二磷含量按

２３％

以上品位

），

而购买

磷标矿

（

３０％

）

的坑口市场价为

５１０－７１０

元

／

吨

。

因此

，

自己采矿比购买的成本更低

。

（

１

）

开采成本估算表

：

序号 成本项目 金额 元

１

生产费用

１２４

１．１

直接材料费

７６

１．１１

开采材料

３２

１．１２

动力

４４

１．２

直接工资

３８

１．３

其它直接支出

１０

２

制造费用

１６

３

管理费

２

４

营业费

３

５

财务费

５

合计

１５０

（

２

）

选矿成本估算表

：

序号 项目 吨标矿消耗 金额 元

１

原矿

１．４５

吨

２１８

２

浮选剂

０．０５

吨

３２

３

直接工资

８

４

制造费用

２８

５

其它直接支出

４

６

管理费

３

７

营业费

３

８

财务费

４

合计

３００

说明

：

１

、

含磷量在

２８％

以上的原矿不需要选矿

，

其成本价格估算为

１５０

元

／

吨

；

２

、

只有含磷量在

２８％

以下的原矿才需要选矿

，

其成本价格估算为

３００

元

／

吨

。

１４

、

瓮安县政府承诺将所持有的瓮安县磷化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磷矿以坑口成本的优惠价格出售

给本公司

，

若不能满足一期项目生产需求的应对措施

：

一期项目建成达产

，

每年生产需要磷标矿约为

８０－１２０

万吨

，

上述

５％

的磷矿

（

预计

１５－２０

万吨

）

不

能满足生产需求

，

不足部分将在当地以市场价采购补充

。

瓮安县有本公司生产所需充足的磷源市场

，

不存在以市场价采购不到磷原材料的风险

。

５％

的磷矿预计为

１５－２０

万吨

／

年

，

以市场价补充部分预计

为

６５－１００

万吨

／

年

，

预计以市场价补充部分对业绩的影响为每万吨减少利润

３００

万元

。

三

、

对外投资协议摘要

（

一

）

项目基本情况

１

、

项目标的

：

产能

２１０

万吨

／

年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

、

磷矿等项目

。

２

、

项目主要产品是聚磷酸生产的灌溉型

、

长效型

、

中微元素型等高新磷复肥

。

项目依托甲方辖区

丰富矿产资源等优势

，

融合先进技术

，

生产产品作为乙方发展灌溉固体及液体型肥料

、

缓释长效肥料

、

测土配方专用肥料的磷源生产基地

。

项目初步规划分三期建设

，

每一期建设产能

７０

万吨

。

其中二期

、

三期建设视一期工程投产后资源配套

、

交通设施情况安排建设进度

。

各期投资如下

：

第一期预计投资

１８．５

亿元

；

第二期预计投资

１４．５

亿元

；

第三期预计投资

１３

亿元

；

磷矿配套项目

预计投资

２２

亿元

。

３

、

具体项目名称

、

规模和投资等按实际批准

／

备案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投资计划书为

准

。

（

二

）

项目选址

、

征地及相关事宜

１

、

项目选址

：

拟选址在瓮安县工业园区磷化工产业园区

，

具体以供地红线为准

。

２

、

根据乙方项目需要

，

甲方在精细化工业园区内预留地质条件适合建设的工业用地连片不少于

２０００

亩

（

大寨坪区域

），

其中

７００

亩用于乙方一期项目用地

，

１００

亩用于乙方办公及员工生活区建设

，

７００

亩用于二期项目

，

５００

亩用做乙方远期

（

三期

）

投资用地

。

具体出让面积以最终签订的国有土地出

让合同及实际勘测数据为准

。

３

、

乙方拟建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

，

土地使用权出让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

４

、

该项目用地拟采取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

出让底价的确定根据

《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工业

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

》（

国土资发

［

２００９

］

５６

号

）

文件精神

，

工业项目用地出让底价不得

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

、

土地前期开发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

甲方承诺在出让该宗

土地时

，

按实际土地取得成本之和确定出让底价

。

５

、

乙方项目建设需新建容量为

５００

万立方米以上的渣场

（

渣场选址为对环保影响最小地点

），

甲

方应予以积极协调配合以满足项目需要

。

（

三

）

资源及条件保障

１

、

甲方承诺在甲方辖区内新增磷矿资源完成整装勘探并具备挂牌出让的条件后

，

且乙方项目建

设投资不低于

１５

亿元

，

甲方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协调省

、

州国土资源等部门按照积极引导

、

市场配置的

原则

，

通过招拍挂方式将甲方辖区内已探明平均品位

（

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２３％

以上

、

储量在

２

亿吨以上

的采矿权向乙方配置

，

满足乙方项目的生产需求

。

２

、

甲方还需为乙方提供其它优势磷矿来源

，

以补充乙方一期的生产用矿需求

：

甲方承诺在乙方完

成投资

５

亿元人民币的前提下

，

将甲方所持有的瓮安县磷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中一半股权

（

即磷

化公司总股权的

５％

）

的磷矿以坑口成本价供给乙方

。

３

、

甲方承诺只要乙方将第一期项目用地

７００

亩土地的征地款打入甲方监管帐户

，

乙方就享有与

已在瓮安投资建设的大型磷化工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同等优惠政策

。

４

、

甲方有责任和义务协助乙方在甲方所辖地

，

积极帮助乙方获得生产磷肥的其它煤

、

硫铁矿

、

钾

长石等资源配套的采矿权

。

５

、

甲方承诺为乙方解决在项目建设用地交通问题

，

协调大型磷化工产品外运的火车发运车皮申

请及产品

、

原料矿

、

磷渣副品短途运输等物流问题

。

６

、

甲方承诺为乙方协调征用连片的

“

四通

”（

通电

、

通水

、

通路

、

通排水

）、

不遗留纠纷的建设用地连

片不少于

２０００

亩

，

并与乙方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甲方应负责协助排除乙方在征地拆迁过

程中出现的各种障碍

。

项目建设用地选址要保证项目的经营安全

、

便利和满足大型化工交通运输需

求

。

（

四

）

甲方权利和义务

４．１

为鼓励乙方投资

，

甲方给予乙方在甲方境内投资项目予以奖励

，

具体额度和方式另行商定

。

４．２

甲方承诺乙方享有国家及贵州省

、

黔南州

、

瓮安县相关优惠政策

。

４．３

甲方负责在乙方项目建成投产后

，

对乙方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他项目

，

凡符合国家

、

省

、

州或县

的税收或其它优惠政策规定的

，

按最优惠标准予以减免

。

４．４

本协议签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甲方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

协调乙方办理磷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园

相关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

报批

／

备案

、

环评

、

安评和工商登记

、

税务登记等相关证照的登记手

续

，

并协助乙方项目用电价格按照

“

大工业用电中

”

的中小化肥生产用电标准

，

并协调项目余热发电的

并网不上网报批的工作

，

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

４．５

甲方承诺乙方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涉及的行政性事业收费按最低收费标准收取

。

对上述所

有收费中的县级收益部分

，

甲方承诺于征收次年按

１００％

的比例奖励给乙方

。

除甲方上级政府有特别

规定

，

或双方据实商定外

，

甲方不得自立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

４．６

甲方承诺乙方项目的环保及排污费用按照最低标准征收

。

４．７

甲方承诺本协议签署后

４５

工作日内

，

协助乙方完善项目开工所需电

、

水

、

道路

、

通讯等条件

，

使乙方具备开工条件

，

并尽快完成园区道路

、

污水处理建设

，

供电

、

通讯

、

供水

、

排水通道等公用设施至

项目用地红线外

，

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

４．８

甲方积极开展宣传引导

，

为乙方招聘项目所需员工提供必要的帮助

。

（

五

）

乙方权利和义务

５．１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２

个月内在甲方所在地完成项目公司

（

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

）

的注册

登记工作

。

５．２

乙方应在项目公司注册完成后

３

个月内

，

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

报批

／

备案工作等

其他项目前期工作

。

５．３

乙方应在符合甲方园区规划建设要求的前提下

，

自行设计项目建设规划

。

５．４

乙方应按项目所需资金筹措到位

，

保证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

投产

。

５．５

乙方应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

５．６

乙方应依托已有的技术

、

管理优势

，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

延长产业链

，

增加附加值

，

提高资源的

综合利用率

。

５．７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注入第一期

７００

亩项目用地

、

１００

亩生活用地的

资金

（

以实际需要为准

）。

５．８

乙方承诺在甲方完成一期

７００

亩项目用地

、

１００

亩生活区用地的征地拆迁工作后

１

个月内必

须启动第一期工程建设

。

（

六

）

违约责任

６．１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协议之规定

，

若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

，

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

采取继续履行协议

、

赔偿损失等措施

，

直至解除

，

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

６．２

协议任何一方未征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

，

不得将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除项目公司

之外的第三方

，

一方违约转让的

，

另一方可单方解除协议并追究对方违约责任

。

甲方在资源保障和各

种承诺方面未达到要求时除外

。

６．３

如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

，

或无法履行

，

甲方应采取包括变更合同在内的各种补救措施

，

以

消除乙方的投资损失

。

（

七

）

不可抗力

由于地震

、

台风

、

水灾

、

火灾

、

战争以及其它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

抗力事故

，

致使直接影响协议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

。

遇有上述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

，

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

，

并应在

１５

日内

，

提供书面事故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

、

或者部分不能履

行

、

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

。

按照事故对履行协议影响的程度

，

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

，

或

者部分免除履行

，

或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

甲方上级政府的原因不属不可抗力

。

（

八

）

协议的修改

、

变更与解除

８．１

对本协议及其附件的修改

，

必须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

，

才能生效

。

８．２

由于不可抗力

，

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

可以解除协议

。

８．３

由于政策的调整导致本协议无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履行本协议

，

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协议

，

采取置换

、

补偿等方式

，

最大限度的抵消乙方的投资损失

。

四

、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对外投资的目的

贵州省瓮安县在国内有比较丰富的磷矿资源优势

，

磷矿是本公司主营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

未来企

业的发展占有资源更有优势

，

进入磷矿及磷肥磷化工产业

，

可加快复合肥产业链的整合

，

提高产品品

质

，

降低公司原材料成本

，

提高公司在行业的竞争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

（

二

）

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建成后

，

将实现磷资源的低成本直接综合利用

，

公司的产品品质将得到显著提升

，

差异化产

品成为市场竞争的亮点

，

成本优势是新的利润增点

，

企业综合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将会得到提

高

。

五

、

其他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

及时披露该投资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瓮安县人民政府与本公司签订的

《

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投资协议书

》。

２

、《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２－２７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贵州省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在贵

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

的议案

（

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核定为准

），

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

出资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在贵州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注册资本未达到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的

３０％

，

该项投资在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

围

，

成立该子公司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本对外投资

，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自由资金出资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占股本总额的

１００％

。

（

二

）

经营范围

：

磷酸一铵

、

磷酸二铵

、

磷酸二氢钾

、

磷酸氢二钾

、

磷酸脲

、

氯化铵

、

硫酸铵

、

硫酸钾

、

复混肥料

（

复合

肥料

）、

灌溉肥料

、

缓控释肥料

、

有机肥料

、

掺混肥料

、

微生物肥料

、

水溶性肥料

、

叶面肥

、

及其他肥料的

生产销售

；

盐酸

、

硫酸

、

磷酸

、

合成氨的生产销售

；

聚磷酸

、

硫酸盐

、

磷酸盐

、

聚磷酸盐等含磷化肥化工产

品生产销售

；

氟化盐

、

碘

、

石膏纤维

、

模具石膏

、

水泥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

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核定为

准

）。

（

三

）

设立贵州子公司的目的

１

、

本公司作为复合肥行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

多年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营高端复合肥的经验

与技术

，

为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

，

复合肥行业的发展趋势是高效能

、

环保型

、

差异化

、

低成本

、

规模

化

。

创新决定趋势

，

产品结构决定企业规模

，

复合肥生产企业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

打造高品质产品产业

链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

本公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决定在贵州设立子公司

，

子公司设立后负

责运营瓮安投资项目

。

２

、

瓮安县境内磷矿等矿产资源丰富

，

地理位置条件较其他地区有明显优势

，

磷矿资源储量在

１０

亿吨以上

，

具有发展磷肥磷化工的资源优势

。

３

、

公司在贵州省瓮安县设立全资子公司

，

依托贵州省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

。

贵州省为发挥省内磷

矿资源优势

，

在瓮安县设立了省级磷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园

，

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方式吸引国内优质企

业入住园区

，

本公司是第二家进入该园区的企业

。

（

四

）

设立贵州子公司的可行性

１

、

本公司具有实施该项目的技术优势

：

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

，

是一家集科研

、

生产

、

销售为一体

，

以生产复合肥

、

控释肥

、

绿色生态肥为主业

，

开发利用工农业废弃物变废为肥的环保型高新技术企业

、

国家科技创新

型星火龙头企业

。

公司建立了全国同行业第一个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

国家钙镁磷复肥研究中心

。

公司

己具备世界领先的高塔聚磷酸复合肥生产技术

，

中微元素强化高效复合肥生产技术

，

灌溉型聚磷酸铵

复合肥生产技术

，

生物型长效复合肥生产技术

，

复合肥绿色环保

、

高效低碳技术

，

缓

／

控释技术

，

快速腐

熟发酵技术

，

尤其是自主开发的高塔造粒技术

，

属于国内首创

。

公司先后参加承担二项国家

＂８６３＂

和国

家

“

十一五

” 、“

十二五

”

支撑计划项目

，

承担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资金转化项目等

，

还是

《

国家有机

－

无

机复混肥标准

》

的组织制定者

。

公司拥有专利

１２８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７９

项

（

国际发明专利

１

项

，

国家发

明专利

７８

项

）。

２

、

投资项目具备的市场条件

：

项目依托瓮安辖区丰富矿产资源等优势

，

融合先进技术

，

生产产品主要作为芭田公司布局全国

、

发展灌溉固体及液体型肥料

、

缓释长效肥料

、

测土配方专用肥料的磷源生产基地

，

使芭田复合肥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

。

同时

，

项目产品也可直接覆盖市场为贵州

、

云南

、

四川

、

重庆

、

广西

、

湖南

、

湖北等省

，

区

域的大田作物播种面积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公顷

，

加上经济作物复合肥的需求在

４８０

万吨以上

。

３

、

投资项目具备人力资源环境条件

：

发展磷化工是本公司笫二个五年计划目标任务之一

。

为此公司投入资金对技术研发创新

，

储备了

实施新项目的技术和人才

；

瓮安县位于贵州黔南地区

，

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

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

三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对外投资的目的

贵州省瓮安县在境内有比较丰富的磷矿等矿产资源

，

成立子公司并进行相关项目投资可加快复

合肥产业链的整合

，

提高产品品质

，

降低原材料成本

，

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

（

二

）

存在的风险

１

、

公司运营需要政府引导

、

市场配置原则配置磷矿资源

，

能否实现目的存在不确定性

。

２

、

磷矿资源及产业的经营

，

存在运营管理风险

。

３

、

投资建设项目在产品市场销售及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

４

、

瓮安县虽有改善规划

，

但现阶段交通欠发达

，

存在物流运输风险

。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入运营后

，

产品品质即获突破性升级

，

差异化产品将成为市场竞争的亮点

，

同时将实现磷

矿资源的低成本直接的综合利用

，

凸显成本优势

，

公司的盈利水平将获得持续的增长

，

综合竞争力和

抵御风险的能力将会得到提高

。

四

、

其他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

及时披露该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０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１２－２６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提案

，

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

一

、

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３

号

４

楼会议室

３

、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记名书面投票

４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会议事项

审议

《

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

》

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

，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式

１

、

法人股东应持

《

股东账户卡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或

《

法

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

及出席人的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

、《

证券账户卡

》；

授权代理人持身份证

、

持股凭证

、《

授权

委托书

》、

委托人

《

证券账户卡

》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４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５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法律部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３

号

４－６

楼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５１５９８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５８４３５５

联系人

：

吴益辉

６

、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

１

）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

２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

３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

、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

司的股东大会

；

（

４

）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

思表决

。

四

、

会议联系方式

１

、

会议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３

号

４－６

楼

２

、

会议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５１５９８

３

、

会议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５８４３５５

４

、

联系人

：

吴益辉

五

、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投资贵州瓮安聚磷酸等高新磷复肥及配套磷化工项目

》

的

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

１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如未选择的

，

视为全权委托受托人行使投票权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2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一

项目

职务

基准数


